
東海大學產學與育成中心 ICE208-209管理辦法 修訂對照表 

修
正
後
條
文
條
號 

擬修正條文 
現
行
條
文
條
號 

         現行條文 說明 

 東海大學產學與育成中心想創空間

ICE208-210 營運管理辦法 

 東海大學產學與育成中心想創空間

ICE208-209 營運管理辦法 

辦法名稱

修正空間

編號。 

第

二

條 

範圍定義 

想創空間隸屬於本校研究發展處，範

圍包括東海大學第二校區產學大樓

二樓之共同工作空間，空間編號為

ICE208、ICE209、ICE210。 

第

二

條 

範圍定義 

想創空間隸屬於本校研究發展處，

範圍包括東海大學第二校區產學大

樓二樓之共同工作空間，空間編號

為 ICE208、ICE209。 

修正想創

空間編

號。 

第

七

條 

租賃申請與簽約 

法 人 或 自 然 人 申 請 租 借 想 創 空 間

時，先由負責專員依需求填寫「想創

空間服務申請紀錄表」，需長期借用

者經產學與育成中心主管審查同意

後，簽訂「東海大學產學大樓空間租

借合約書」，並陳請校長核定；空間

租借有資源衝突時，得經由產學與育

成中心主管或指定權責人員協調之。 

第

七

條 

租賃申請與簽約 

法人或自然人申請租借想創空間

時，先由負責專員依需求填寫「想

創空間服務申請紀錄表」，需長期借

用者經產學與育成中心主管審查同

意後，簽訂「想創空間租用合約」；

空間租借有資源衝突時，得經由產

學與育成中心主管或指定權責人員

協調之。 

修正長期

租借須簽

定之合約

名稱及明

訂核定層

級。 

第

九

條 

辦法執行與修訂 

本辦法經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通過

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第

九

條 

辦法執行與修訂 

本辦法經研究發展處主管會議核准

後公告執行，修訂時亦同。 

修正辦法

核定會議

名稱。 

 東海大學想創空間 ICE208- ICE210

使用收費一覽表 

 東海大學想創空間 ICE208- ICE209

使用收費一覽表 

修正想創

空間編

號。 

 


